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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尹各庄村数据技术研发中心项目1-18号科研楼及地下车库用房分摊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在建建筑物房地产抵押价值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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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意见函

汇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受贵公司委托，我公司对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尹各庄村数据技术研发中心项目1-18号科研楼及地下车库用房分摊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在建建筑物房地产抵押价值进行了预评估。
估价对象：估价对象为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尹各庄村，为汇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开发建设的1-18号科研楼及地下车库用房分摊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在建建筑物房地产，该数据技术研发中心项目尚在开发建设中。根据《国有土地使用证》[京通国用（2013出）第00077号]及《土地面积分摊技术报告书》，估价对象分摊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为123066.97平方米（不含人防），根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2013规（通）建字0105号、2014规（通）建字0012号]，估价对象规划建筑面积为375192平方米（不含人防）。截至价值时点，估价对象工程进度为工程现已基本完工，部分已投入使用，正在办理竣工验收手续，已完工建筑面积为375192平方米（不含人防）。估价对象具体面积指标详见附表。
估价目的：为估价委托人在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西直门支行办理贷款手续过程中，确定房地产抵押贷款额度提供参考依据而评估房地产抵押价值。
价值时点：2018年6月20日（评估专业人员实地查勘之日）
价值类型：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规定和项目的具体要求，本次评估采用的是市场价值标准。根据《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市场价值是经适当营销后，由熟悉情况、谨慎行事且不受强迫的交易双方，以公平交易方式在价值时点自愿进行交易的金额。

本次估价的“房地产价值”是指在正常市场情况下，在价值时点2018年6月20日，估价对象规划用途为科研、地下车库，土地取得方式为出让，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科研及地下车库43.54年，假定未设立法定优先受偿款下的房地产市场价值。其中，“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值”是指估价对象用途为科研、地下车库，实际开发程度为宗地红线外“五通”（即通路、通电、通讯、通上水、通下水）、红线内场地平整条件下，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科研及地下车库43.54年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值；“在建建筑物价值”是指在综合考虑估价对象特定用途、建设材料、建设技术、建设成本及建筑物建设期间产生的利润的基础上，确定的与估价对象具有同等功能效用并在相同工程形象进度下的建筑物的正常价值。
本次估价的“房地产抵押价值”是指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房地产价值”扣减估价师于价值时点所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后的余额。
法定优先受偿款是指假定在价值时点实现抵押权时，法律规定优先于本次抵押贷款受偿的款额，包括发包人拖欠承包人的建筑工程款，已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以及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
估价方法：本次评估采用的主估价方法为成本法和假设开发法。
估价结果：评估专业人员根据估价的目的，按照估价的程序，采用科学的估价方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结合抵押贷款的特殊要求，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确定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房地产预评估价值，详见估价结果一览表。
估价结果一览表

结果表-1
	                                   估价对象
项目及结果
	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尹各庄村数据技术研发中心项目1-18号科研楼及地下车库用房分摊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在建建筑物房地产

	1.房地产价值
	总价
	627291

	
	单价
	16719

	2.估价师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
	总额
	0

	（1）已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
	总额
	0

	（2）拖欠的建设工程价款
	总额
	0

	（3）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
	总额
	0

	3.房地产抵押价值
	总价
	627291

	
	单价
	16719


单位：万元、元/平方米（单位：人民币）
（转下页）
结果表-2
	项目名称
	规划建筑面积
	分摊土地面积
	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值
	在建建筑物价值
	房地产价值

	
	
	
	总价
	楼面单价
	总 价
	楼面单价
	总 价
	楼面单价

	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尹各庄村数据技术研发中心项目1-18号科研楼及地下车库用房分摊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在建建筑物房地产
	375192
	123066.97
	296709
	7908
	330582
	8811
	627291
	16719

	大写金额
	贰拾玖亿陆仟柒佰零玖万元整
	叁拾叁亿零伍佰捌拾贰万元整
	陆拾贰亿柒仟贰佰玖拾壹万元整

	估价师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
	0

	大写金额
	零元整

	房地产抵押价值
	627291

	大写金额
	陆拾贰亿柒仟贰佰玖拾壹万元整


	单位：平方米、万元、元/平方米（币种：人民币）


参与本次估价工作的评估专业人员：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姓名
	注册号
	签名
	签名日期

	吴薇
	1419970001
	
	年    月    日

	刘梅
	1120140022
	
	年    月    日

	其他评估专业人员 

	姓名
	相关资格或职称
	签名
	签名日期

	邢轲
	——
	
	年    月    日


特别提示：
1.本《评估意见函》中所列估价结果为初评结果，准确金额以本公司出具的正式《房地产评估报告》为准。
2.本《评估意见函》仅供金融机构进行内部审核使用，不做其他目的之用。
3.抵押双方在办理抵押登记手续时，应使用本公司出具的正式《房地产评估报告》，特提醒报告使用者注意。
4.本次评估估价师所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情况说明如下：
（1）根据估价对象《国有土地使用权》[京通国用（2013出）第00077号]复印件，截至价值时点，估价对象已设定抵押。上述抵押权设定日期为2017年7月6日，权利人为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西直门支行，权利范围为，权利价值为。
本次评估为同一抵押权人于贷款存续期内的房地产抵押估价，因此本次评估未考虑上述抵押权对评估结果的影响，未将已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作为法定优先受偿款予以扣减。本次评估设定不存在估价师所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
（2）根据估价委托人介绍，截至价值时点，估价对象不存在拖欠的建设工程价款。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不存在拖欠的建设工程价款。
（3）根据《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1101002011B17427号] 及附件以及相关款项支付凭证，截至价值时点，估价委托人依据合同已缴纳全部土地成交价款及契税。根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2013规（通）建字0105号、2014规（通）建字0012号] 及其附件、附图，估价对象规划建筑面积未超过《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及附件的约定，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不存在需补缴政府土地收益。
故，本次评估不存在估价师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
5.本《评估意见函》中数据全部采用电算化连续计算得出，由于在报告中计算的数据均按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或取整，故可能出现个别等式左右不完全相等的情况，但不影响计算结果及最终评估结论的准确性。
6.截至本《评估意见函》出具之日，估价委托人未能提供《国有土地使用证》[京通国用（2013出）第00077号]原件供估价人员核对，且评估专业人员进行了尽职调查，难以获取该资料。本次评估以估价委托人提供的《国有土地使用证》[京通国用（2013出）第00077号]复印件与原件一致为估价的假设前提。
7.本次估价结果以估价对象能够按照合理工期按时完成各项工程进度，直至通过竣工验收，并能够在合理期限内正常投入使用，最终在《不动产权证书》中登记建筑物信息为前提条件，未考虑估价对象因其他原因无法顺利开工、完工而产生的重大影响，在此提请报告使用者注意。
8.根据《物权法》[主席令第六十二号]第二百条，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后，该土地上新增的建筑物不属于抵押财产。该建设用地使用权实现抵押权时，应当将该土地上新增的建筑物与建设用地使用权一并处分，但新增建筑物所得的价款，抵押权人无权优先受偿。
（转下页）
（此页无正文）
顺致
商祺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二○一八年六月二十二日
附表：

估价对象面积指标

	楼栋
	分摊土地面积（㎡）
	经营性用途
	地上小计
	经营性用途
	非经营性用途
	地下小计
	合计

	
	
	地上科研用房
	
	地下科研用房
	地下车库用房
	地下设备用房
	
	

	1#科研楼
	123066.97
	18306.6
	18306.6
	1346.7
	0
	727.6
	2074.3
	20380.9

	2#科研楼
	
	18306.6
	18306.6
	1346.7
	0
	727.6
	2074.3
	20380.9

	3#科研楼
	
	18306.6
	18306.6
	1346.7
	0
	727.6
	2074.3
	20380.9

	4#科研楼
	
	11692.8
	11692.8
	1336.7
	0
	500.3
	1837
	13529.8

	5#科研楼
	
	18306.6
	18306.6
	1346.7
	0
	727.6
	2074.3
	20380.9

	6#科研楼
	
	18306.6
	18306.6
	1346.7
	0
	727.6
	2074.3
	20380.9

	7#科研楼
	
	12235.4
	12235.4
	1336.7
	0
	500.3
	1837
	14072.4

	8#科研楼
	
	18306.6
	18306.6
	1346.7
	0
	500.3
	1847
	20153.6

	9#科研楼
	
	18306.6
	18306.6
	1346.7
	0
	727.6
	2074.3
	20380.9

	10#科研楼
	
	18391.6
	18391.6
	1346.7
	0
	500.3
	1847
	20238.6

	11#科研楼
	
	18318.5
	18318.5
	1346.7
	0
	727.6
	2074.3
	20392.8

	12#科研楼
	
	18306.6
	18306.6
	1346.7
	0
	500.3
	1847
	20153.6

	13#科研楼
	
	12235.4
	12235.4
	1336.7
	0
	500.3
	1837
	14072.4

	14#科研楼
	
	18306.6
	18306.6
	1346.7
	0
	500.3
	1847
	20153.6

	15#科研楼
	
	12235.4
	12235.4
	1336.7
	0
	500.3
	1837
	14072.4

	16#科研楼
	
	18306.6
	18306.6
	1346.7
	0
	500.3
	1847
	20153.6

	17#科研楼
	
	12235.4
	12235.4
	1336.7
	0
	500.3
	1837
	14072.4

	18#科研楼
	
	12235.4
	12235.4
	1336.7
	0
	500.3
	1837
	14072.4

	地下车库
	
	0
	0
	6739.5
	37514.2
	3515.3
	47769
	47769

	合计
	123066.97
	292645.9
	292645.9
	30920.1
	37514.2
	14111.8
	82546.1
	375192


单位：平方米
附件：测算过程

一、估价测算过程

（一）成本法

1.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求取土地购买价格
	A
	适用的楼面熟地价
	5050
	　

	A)
	适用的基准地价
	5050
	依据估价对象用途及所处区片参照《北京市区片基准地价表》确定

	
	
	
	估价对象用途
	办公
	土地级别
	八级
	区片编号
	Ⅷ-通2

	B)
	开发程度差异修正
	0
	适用的基准地价±（对应的开发费用÷级别平均容积率）

	
	
	
	估价对象开发程度
	五通一平
	级别开发程度
	五通一平
	级别平均容积率
	2

	
	
	
	估价对象开发程度与级别开发程度一致
	对应的开发费
	——

	B
	用途修正系数
	0.9
	用途类别
	科教用地（指用于各类教育，独立的科研、勘测、设计、技术推广、科普等的用地）

	C
	期日修正指数
	1.2929
	各季度地价增长率连乘

	D
	年期修正系数
	0.9666
	（1-1÷（1＋r）n）÷（1-1÷（1＋r）N）

	
	
	
	土地还原率（r）
	5.2%
	剩余使用年限（n）
	43.54
	出让年限（N）
	50

	E
	容积率修正（X）
	0.9433
	X＝X1＋(X2-X1)×(R-R1)÷(R2-R1)       R为估价对象容积率，X1为R1对应的容积率修正系数，X2为R2对应的容积率修正系数，其容积率修正系数参照《北京市基准地价容积率修正系数表》确定
	容积率（R）
	2.38

	
	
	
	
	R1
	2.30

	
	
	
	
	X1
	0.9544

	
	
	
	
	R2
	2.40

	
	
	
	
	X2
	0.9405

	F
	因素修正系数
	0.9808
	详见附表：《因素修正表》

	G
	楼面熟地价
	4799
	楼面熟地价=适用的楼面熟地价×用途修正系数×期日修正系数×年期修正系数×容积率修正系数×因素修正系数

	H
	总额
	158429
	楼面熟地价×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330160.1


附表：因素修正表
	序号
	影响因素
	估价对象情况
	等级
	修正系数

	a
	办公集聚程度
	估价对象位于宋庄镇，周边2公里范围内无办公类项目，办公集聚程度差。
	差
	-3.52%

	b
	交通便捷度
	估价对象周边路网密集程度较好，行车出入较为便捷，停车较为方便。估价对象周边2公里范围内，公交线路较少，有989路、通1路等，公交便捷度较差。综上分析，估价对象所在区位整体交通状况一般。
	一般
	0.00%

	c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周边有住宅、工业、办公用地，无研发类办公用地，对本宗地略有影响。
	一般
	0.00%

	d
	临路状况
	城市主干道——壁富路
	较好
	0.36%

	e
	公共服务设施状况
	周边2公里内的公共服务配套设施较不齐备，公共服务配套设施较少，有购物场所（华联超市、佳乐家超市等）、学校（小博士幼儿园、同心实验小学、通州明星学校等）、餐饮（东北家常菜、兰州马氏拉面等）等公共服务配套设施；无医院、银行，邮局等公共服务配套设施。
	较差
	-0.44%

	f
	基础设施完备状况
	估价对象所在区域基础设施齐备状况为“五通”。
	一般
	0.00%

	g
	宗地形状及可利用程度
	宗地形状较规则，可利用程度较好。
	较好
	0.36%

	H
	自然和人文环境状况
	周边2公里范围内无图书馆、博物馆、高等院校等，人文环境较差；估价对象西距离温榆河约1.1公里、周边2公里范围内无大型绿化，自然环境一般，整体自然及人文环境较差。
	较差
	-0.44%

	i
	临街宽度和深度
	临街宽度及深度比例一般，对土地利用影响不大。
	一般
	0.00%

	合计（∑Ki）
	-3.68%

	因素修正系数（1+∑Ki）
	0.9632


2.成本法求取成本价值
	序号
	项目
	数额（万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1
	土地价值（V土）
	257777
	本项下（1）至（7）之和

	（1）
	土地取得成本
	166721
	本项下1）至3）之和

	1）
	土地购买价格
	155597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楼/地面单价（元/㎡)
	4713

	
	
	
	
	建筑/土地面积（㎡）
	330160.1

	2）
	土地取得税费
	4746
	土地购买价格×费率
	费率（%）
	3.05

	3）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
	6378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取费标准（元/㎡）
	170

	（2）
	土地开发费（红线外市政）
	0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取费标准（元/㎡）
	——

	（3）
	管理费用
	5002
	（土地取得成本+土地开发费）×费率
	费率（%）
	3

	（4）
	销售费用
	0.03 V土
	土地价值（V土）×费率
	费率（%）
	3

	（5）
	利息
	24365+ 0.0021 V土
	本项下1）及2）之和

	1）
	（1）至（3）产生利息
	24365
	采用单利/复利计息。土地取得成本项目开发期前一次投入，土地开发成本于土地开发期内均匀投入，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于项目已运行期内内均匀投入
	土地开发期（年）
	3

	
	
	
	
	建筑物已建工期（年）
	2.9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21 V土
	
	利息（%）
	4.75

	（6）
	利润
	38180+0.0067 V土
	本项下1）及2）之和

	1）
	（1）至（3）产生利润
	38180
	（土地取得成本+红线外市政费用+管理费用）×利润率×已建工期/建设期
	利润率（%）
	23

	2）
	销售费用产生利润
	0.0067 V土
	销售费用×利润率×已建工期/建设期
	
	

	（7）
	销售税费
	0.0524 V土
	土地价值（V土）×费率÷（1+5%）
	费率（%）
	5.5

	序号
	项目
	数额（万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2
	在建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
	287572
	本项下（1）至（7）之和　

	1）
	建安费用
	176306
	建安单价×建筑面积
	建安单价（元/㎡）
	4747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8815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5.0

	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0
	建安费用（住宅）×费率
	费率（%）
	0.0

	4）
	红线内市政费用
	7429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工程形象进度
	取费标准（元/㎡）
	200

	5）
	相关税费
	2645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1.5

	（1）
	建造成本
	195195
	本项下1）至5）之和

	（2）
	管理费用
	5856
	建造成本×费率
	费率（%）
	3

	（3）
	销售费用
	0.03 V建
	在建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费率
	销售费率（%）
	3

	（4）
	贷款利息
	13995+ 0.0021 V建
	本项下1）及2）之和

	1）
	（1）及（2）项产生的利息
	13995
	采用单利/复利计息。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于建设期内均匀投入
	建筑物已建工期（年）
	2.9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21 V建
	
	利息（%）
	4.75

	（5）
	利润
	46242+ 0.0069 V建
	本项下1）及2）之和

	1）
	（1）及（2）项产生的利润
	46242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23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润
	0.0069 V建
	销售费用×利润率
	
	

	（6）
	销售税费
	0.0524 V建
	在建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费率÷（1+5%）
	费率（%）
	5.5

	3
	成本价值（万元）
	545349
	1+2

	4
	楼面单价(元/平方米)
	14535
	成本价值÷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375192


（二） 假设开发法求取估价对象房地产价值

1.开发完成后房地产价值求取

（1）科研用房开发完成后价值

估价对象科研用房开发完成后价值采用收益法求取。

1）租金计取

根据评估专业人员调查，估价对象相邻区域，“空港园区”、“通州核心区”办公、科研类项目较多，区域办公聚集程度较好，交通状况较好，自然及人文环境较好，区域公共服务配套设施状况一般，租售情况一般，租金价格多在2-6元/平方米·天。本次评估估价对象为数据技术研发中心，未来将为企业大型数据服务器等设备的存储及运行提供服务，结合项目自身情况及未来发展趋势，综合确定其租金水平平均为5.43元/天·平方米。

2）测算过程
	序号
	项目
	数额（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A
	未来第一年年总收益
	54578
	a+b+c

	（A）
	租金收入
	54510
	租金×建筑面积×天数×（1-空置率）
	租金（元/㎡·天）
	5.43

	
	
	
	
	建筑面积（㎡）
	323566

	
	
	
	
	天数（天）
	365

	
	
	
	
	空置率（%）
	15

	（B）
	押金利息
	68
	租金收入÷12×N×1.5%
	利息（%）
	1.5

	B
	建筑物现值
	278990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成新度
	成新度（%）
	100

	（A）
	建造成本
	186007
	建安费用+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公共配套设施费用+红线内基础设施建设费+相关税费

	a
	建安费用
	168341
	建安单价×建筑面积
	建安单价（元/㎡）
	5105

	b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8417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5.0

	c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0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

	d
	红线内市政基础设施费
	6724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费率（元/㎡）
	200

	e
	相关税费
	2525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1.5

	（B）
	管理费用
	5580
	建造成本×费率
	费率（%）
	3

	（C）
	销售费用
	——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费率
	销售费率（%）
	3

	（D）
	贷款利息
	
	复利计息

	a
	（A）及（B）项产生的利息
	13811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于建设期内均匀投入
	建设周期（年）
	3

	b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22 V建
	
	利息（%）
	4.75

	（E）
	利润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润率

	a
	（A）-（C）项产生的利润
	47897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25

	b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润
	0.0075 V建
	销售费用×利润率
	
	

	（F）
	销售税费
	0.0524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费率÷(1+5%)
	费率（%）
	5.5

	（G）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
	278990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息+利润+销售税费　　

	C
	年经营费用
	16654
	税费+维修费+保险费+管理费

	（A）
	税  费
	9424.8
	两税两费+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a
	两税两费
	2858.85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5.5

	b
	房产税
	6549.36
	房产原值×（1-30%）×费率
	费率（%）
	12

	c
	城镇土地使用税
	16.54
	土地面积×取费标准
	纳税标准（元/㎡）
	1.5

	
	
	
	
	土地面积（㎡）
	110281

	（B）
	维修费
	5579.8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维修费率
	费率（%）
	2

	（C）
	保险费
	558
	建筑物现值×保险费率
	费率（%）
	0.2

	（D）
	管理费用
	1091.6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2

	D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37924
	年总收益-年经营费用

	E
	收益价值
	771231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1-（(1+g)/(1+Y)） ^n ]/(Y-g)
	报酬率（Y）
	5.5

	
	
	
	
	收益年期(n)
	43.44

	
	
	
	
	年增长比率(g)
	1.5

	F
	单价(元/平方米)
	23835
	房地产价值÷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323566


注：估价对象土地为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43.54年。估价对象拟建建筑为钢混结构，经济耐用年限为60年。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土地使用权剩余期限和建筑物剩余经济寿命结束时间不同时，应选取其中较短者为收益期。另外，考虑到估价对象现已基本完工，部分已投入使用，正在办理竣工验收手续，本次评估估价对象收益年限按剩余土地使用年限（43.54年）扣减续建工期（0.1年）。

（2）地下车库用房开发完成后价值
估价对象地下车库用房开发完成后价值采用收益法法求取。

1）租金计取

根据评估专业人员调查，目前同类地区相同档次类似物业租赁情况，结合估价对象自身情况及未来发展趋势，综合确定其租金水平为0.8元/天·平方米。
2）测算过程
	序号
	项目
	数额（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A
	未来第一年年总收益
	931
	a+b+c

	（A）
	租金收入
	931
	租金×建筑面积×天数×（1-空置率）
	租金（元/㎡·天）
	0.8

	
	
	
	
	建筑面积（㎡）
	37514.2

	
	
	
	
	天数（天）
	365

	
	
	
	
	空置率（%）
	15

	B
	建筑物现值
	14764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成新度
	成新度（%）
	100

	（A）
	建造成本
	11159
	建安费用+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公共配套设施费用+红线内基础设施建设费+相关税费

	a
	建安费用
	9746
	建安单价×建筑面积
	建安单价（元/㎡）
	2500

	b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487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5.0

	c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0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

	d
	红线内市政基础设施费
	780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费率（元/㎡）
	200

	e
	相关税费
	146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1.5

	（B）
	管理费用
	335
	建造成本×费率
	费率（%）
	3

	（C）
	销售费用
	——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费率
	销售费率（%）
	3

	（D）
	贷款利息
	
	复利计息

	a
	（A）及（B）项产生的利息
	828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于建设期内均匀投入
	建设周期（年）
	3

	b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22 V建
	
	利息（%）
	4.75

	（E）
	利润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润率

	a
	（A）-（C）项产生的利润
	1149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10

	b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润
	0.003 V建
	销售费用×利润率
	
	

	（F）
	销售税费
	0.0524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费率÷(1+5%)
	费率（%）
	5.5

	（G）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
	14764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息+利润+销售税费　　

	C
	年经营费用
	415
	税费+维修费+保险费+管理费

	（A）
	税  费
	162.4
	两税两费+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a
	两税两费
	48.77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5.5

	b
	房产税
	111.72
	房产原值×（1-30%）×费率
	费率（%）
	12

	c
	城镇土地使用税
	1.92
	土地面积×取费标准
	纳税标准（元/㎡）
	1.5

	
	
	
	
	土地面积（㎡）
	12785.97

	（B）
	维修费
	221.5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维修费率
	费率（%）
	1.5

	（C）
	保险费
	22.1
	建筑物现值×保险费率
	费率（%）
	0.15

	（D）
	管理费用
	9.3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1

	D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516
	年总收益-年经营费用

	E
	收益价值
	11362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1-（(1+g)/(1+Y)） ^n ]/(Y-g)
	报酬率（Y）
	5

	
	
	
	
	收益年期(n)
	43.44

	
	
	
	
	年增长比率(g)
	1.5

	F
	单价(元/平方米)
	3029
	房地产价值÷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37514.20


注：估价对象土地为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43.54年。估价对象拟建建筑为钢混结构，经济耐用年限为60年。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土地使用权剩余期限和建筑物剩余经济寿命结束时间不同时，应选取其中较短者为收益期。另外，考虑到估价对象现已基本完工，部分已投入使用，正在办理竣工验收手续，本次评估估价对象收益年限按剩余土地使用年限（43.54年）扣减续建工期（0.1年）。
（3）开发完成后房地产价值

估价对象开发完成后房地产价值为前述两项之和。则有：

总额＝771231＋11362＝782593(万元)

（转下页）

2.开发价值求取
	序号
	项目
	数额（万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1）
	开发完成后房地产价值
	782593
	前述计算结果总计

	（2）
	建设成本
	1972
	本项下（1）至（3）之和

	1）
	续建成本
	1972
	本项下A至E之和

	A
	建安费用
	1781
	建安单价×建筑面积
	建安单价（元/㎡）
	4747

	B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89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5

	C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0
	建安费用（住宅）×费率
	费率（%）
	0

	D
	红线内市政费用
	75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1-工程形象进度）
	取费标准（元/㎡）
	200

	E
	相关税费
	27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1.5

	2）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行政收费）
	0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取费标准（元/㎡）
	170

	3）
	土地开发成本（红线外市政费用）
	0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取费标准（元/㎡）
	200

	（3）
	管理费用
	59
	续建成本×费率
	费率（%）
	3

	（4）
	销售费用
	235
	开发完成后价值×费率×（1-工程形象进度）
	销售费率（%）
	3

	（5）
	取得税费
	0.029 V
	开发价值（V）×费率÷(1+5%)
	费率（%）
	3.05

	（6）
	贷款利息
	5+ 0.0048 V
	本项下1）及2）之和

	1）
	（2）-（4）项产生的利息
	5
	采用单利/复利计息。估价对象价值及买方购买估价对象税费在价值时点一次性付清，续建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续建工期内均匀投入
	建筑物续建工期（年）
	0.1

	2）
	估价对象及取得税费产生的利息
	0.0048 V
	
	利息（%）
	4.75

	（7）
	利润
	521+0.0079 V
	本项下1）及2）之和

	1）
	（2）-（4）项产生的利润
	521
	（后续开发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23

	2）
	估价对象及取得税费产生的利润
	0.0079 V
	（开发价值（v）+取得税费）×利润率×续建工期/建设期
	
	

	（8）
	销售税费
	40993
	开发价值（V）×费率÷(1+5%)
	费率（%）
	5.5

	（9）
	开发价值V（万元）
	709233
	（1）-（2）-（3）-（4）-（5）-（6）-（7）-（8）

	（10）
	楼面单价(元/平方米)
	18903
	开发价值（V）÷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375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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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估价对象各部分建安费用及工程形象进度

	各部分建安
	建筑面积（㎡）
	单价（元/㎡）
	建安费用总额（万元）
	工程形象进度
	续建建安费用（万元）

	科研用房
	323566
	5105
	165180
	99%
	1652

	地下车库
	37514.2
	2500
	9379
	99%
	94

	地下设备
	14111.8
	2500
	3528
	99%
	35

	合计
	375192
	4747
	178087
	——
	1781


附表2：利润率

	规划用途
	规划建筑面积（平方米）
	利润率

	科研用房
	323566
	25%

	地下车库
	37514.2
	10%

	合计
	361080.2
	23%


二、估价结果确定

（一）房地产总价
	估价对象
	估价方法
	方法结果（万元）
	权重
	总价（万元）

	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尹各庄村数据技术研发中心项目1-18号科研楼及地下车库用房分摊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在建建筑物房地产
	成本法
	545349
	50%
	627291

	
	假设开发法
	709233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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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房地产抵押价值

估价结果一览表

结果表-1
	                                   估价对象
项目及结果
	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尹各庄村数据技术研发中心项目1-18号科研楼及地下车库用房分摊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在建建筑物房地产

	1.房地产价值
	总价
	627291

	
	单价
	16719

	2.估价师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
	总额
	0

	（1）已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
	总额
	0

	（2）拖欠的建设工程价款
	总额
	0

	（3）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
	总额
	0

	3.房地产抵押价值
	总价
	627291

	
	单价
	16719


单位：万元、元/平方米（单位：人民币）
（转下页）
结果表-2
	项目名称
	规划建筑面积
	分摊土地面积
	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值
	在建建筑物价值
	房地产价值

	
	
	
	总价
	楼面单价
	总 价
	楼面单价
	总 价
	楼面单价

	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尹各庄村数据技术研发中心项目1-18号科研楼及地下车库用房分摊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在建建筑物房地产
	375192
	123066.97
	296709
	7908
	330582
	8811
	627291
	16719

	大写金额
	贰拾玖亿陆仟柒佰零玖万元整
	叁拾叁亿零伍佰捌拾贰万元整
	陆拾贰亿柒仟贰佰玖拾壹万元整

	估价师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
	0

	大写金额
	零元整

	房地产抵押价值
	627291

	大写金额
	陆拾贰亿柒仟贰佰玖拾壹万元整


	单位：平方米、万元、元/平方米（币种：人民币）


PAGE  

[image: image1.jpg]»;
FE IE #F £ kanczHENG CONSULTING | www.kz-consult.com | @ 010-82253558 | FAX: 010-82253565 | P.C.: 100029 ﬂ




[image: image2.jpg]»;
FE IE #F £ kanczHENG CONSULTING | www.kz-consult.com | @ 010-82253558 | FAX: 010-82253565 | P.C.: 100029 ﬂ




[image: image3.jpg]»;
FE IE #F £ kanczHENG CONSULTING | www.kz-consult.com | @ 010-82253558 | FAX: 010-82253565 | P.C.: 100029 ﬂ




[image: image4.jpg]-
%ﬂiﬂi ﬁlj KANGZHENG CONSULTING | www.kz-consult.com | @ 010-82253558 | FAX: 010-82253565 | P.C.: 100029 a




[image: image5.jpg]»;
FE IE #F £ kanczHENG CONSULTING | www.kz-consult.com | @ 010-82253558 | FAX: 010-82253565 | P.C.: 100029 ﬂ




[image: image6.jpg]»;
FE IE #F £ kanczHENG CONSULTING | www.kz-consult.com | @ 010-82253558 | FAX: 010-82253565 | P.C.: 100029 ﬂ




